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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開發作業】 

一、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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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業程序 

（一）開發部門擬定土地開發目標。 

（二）開發部門根據土地開發目標，尋找建地，如：自行開發、中人介紹、地主

推薦、法院拍賣、公開標售等。 

（三）開發部門就個案進行篩選及建立檔案。 

（四）開發部門針對篩選過之個案，進行基地環境調查，做成『基地環境調查報

告』，經由企劃部門審核。 

（五）開發部門於基地環境調查後，進行個案初況分析，包括產權調查、法規檢

討、市場分析及初步規劃，做成『個案初況分析報告』，由企劃部門審核。 

（六）開發部門就個案各項成本、費用及收入進行預測概估，完成個案投資損益

分析及分析表，由企畫部門審核，並提報高層進行審議。 

（七）個案決議不可行者，資料存檔，決議可行者，依狀況進行後續作業。 

（八）自地自建案： 

   １．企劃部門進行購地洽談事宜 

   ２．法務部門準備購地契約，企劃部門審核相關財務及稅務事宜，會同財

務部門提呈總經理、董事長核准，完成簽約及給付簽約款。 

   ３．開發部門會同相關人員進行土地點交。 

   ４．財務部門核對買賣契約，給付土地款。 

（九）合建案： 

   １．企劃部門進行合建條件洽談事宜 

   ２．法務部門準備合建契約，企劃部門審核相關財務及稅務事宜，會同財

務部門提呈總經理、董事長核准，完成簽約。 

   ３．開發部門會同相關人員進行土地條件移交。 

   ４．財務部門核對買賣契約，給付保證金。 

 

 

 

 

 

 

 

 

 

 

 

 

 

 

 

 

 

 

 



【工程材料採購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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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材料採購作業】 

作業程序 

（一）工務部門，依工程之需要，填製『發包採購申請單』，一式二聯，分

送採購單位及工地單位，由工地主任簽核，依工地別編連續號。 

（二）財會部門依工程預算核對該申請單，若於預算內，則進行採購程序，

若超出預算，由工務部門主管審核決定是否修正該申請單內容。 

（三）採購部門收到申請單後，依申請單內容備妥相關材料採購資料，聯

繫相關廠商進行議價及比價，並填製『發包採購紀錄單』，一式二聯，

一聯給採購單位，另一聯給財務部門。 

（四）採購核決權限 

１．採購金額屬董事長核決權限者，工務部門主管審核後，由採購部門

召集『採購審核會議』，由總經理主持，討論選定承包商，備妥相關

報價資料，簽呈董事長核准。 

２．採購金額屬總經理核決權限者，工務部門主管審核後，採購部門備

妥相關報價資料，必要時得召開『採購審核會議』，後簽呈總經理核

准。 

３．採購金額屬工務部門主管核決權限者，採購部門詢價或比價後由採

購部門備妥相關報價資料，呈工程部門主管核准。 

４．採購金額屬工地主任核決權限者： 

ａ．工地一般所需易損耗之零星工具及材料。 

ｂ．工程用之零星材料或不定期長期使用且每次進量少之材料。 

以上兩項得免填『發包採購申請單』，亦免簽約。 

５．核決權限金額，依本公司『核決權限管理辦法』規定辦理。 

（五）採購金額於一定金額以上，必須製作合約書，未逾一定金額者，得

依據廠商估價單。 

（六）採購部門依議價條件，轉交法務部門撰擬合約（或由廠商提供，法

務部門審閱），經由工務部門主管審核金額及合約內容，依核決權限

呈送核准後，依公司用印作業程序完成簽約用印。 

（七）簽定後之採購合約或估價單，乙式伍份，正本貳份，乙份廠商存查，

乙份公司法務部門存查，副本參份，乙份財務部門存查為付款依據，

乙份採購單位存查，乙份工務單位存查，做為驗收之依據。 

（八）工地因急需建材而需緊急請購之情況發生時，得由工地主任經核決

權限授權後，自行向供應商詢價並訂購，事後應補填『發包採購申

請單』，並註明『補製』，依核決權限呈送核准。 

（九）採購部門應建立『建材及成本相關項目之市場行情資料』及『廠商

資料』。 

（十）本項作業辦法，係依非整性發包工程方式設計，如以整體性發包工

程（如大包合約），則按步驟（一）至（七）及（九）項作業程序辦

理。 

 

 



【材料驗收、退回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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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驗收、退回作業】 

作業程序 

（一）廠商交貨，工地人員應加以點收及驗收，驗收不合格者，則逕予退貨。 

（二）驗收合格，則由工地人員將驗收結果，填製於『材料採購驗收單』，乙式參

份，乙份送財會部門，乙份送工務部門，乙份工地部門存查，並按序編號，

送工地主任層級簽核。 

（三）廠商請款，由工地人員依實際數量填製『請款單』，乙式三份，乙份送財會

部門，乙份送工務部們，乙份工地部門存查，並按序編號，送工地主任層

級簽核。 

（四）財會部門應依核准之『材料採購驗收單』及『請款單』複核無誤後，依相

關付款作業辦理。凡進場之材料均應按時計價，不付款者以負債帳項入帳。 

（五）廠商交貨後，經驗收不合格之材料需退回者，或工程完成後，有剩餘之材

料，可退回廠商者，均適用本作業程序。 

（六）工地人員或採購單位，依需退回之貨品，填製『退貨單』，乙式參份，乙份

由廠商存查，乙份為扣款憑證，交財務部門，乙份由工地部門存查，並按

序編號，送工地主任層級簽核。 

(七)貨品退回廠商時，需要求廠商於『退貨單』上簽收。 

(八)財務部門應依『退貨單』之扣款憑證編製傳票入帳。 

(九)本項作業辦法，係採非整性發包工程方式設計，如以整體性發包工程如大包

合約等時，應由工務單位承辦單位及派駐工地現場人員，配合營造廠(或承

包商)督導本項作業相關事宜。 

 

 

 

 

 

 

 

 

 



 

【工程發包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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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發包作業】 

作業程序 

（一）工地需用單位，依工程之需要，填製『發包採購申請單』，一式二聯，分送

採購部門及工務部門，由工務部門主管簽核，依工地別編連續號。 

（二）財會部門依工程預算核對該申請單，若於預算內，則進行發包程序，若超

出預算，由工務部門主管審核決定是否修正該申請單內容。 

（三）採購單位收到申請單後，依申請單內容備妥相關發包資料，聯繫相關承包

廠商進行議價及比價，並填製『發包採購紀錄單』，一式二聯，一聯給採購

單位，另一聯給財務部門。 

（四）發包核決權限 

１．發包金額屬董事長核決權限者，工務部門主管審核後，由採購單位召集

『發包審核會議』，由總經理主持，討論選定承包商，備妥相關報價資

料，簽呈董事長核准。 

２．發包金額屬總經理核決權限者，工務部門主管審核後，採購單位備妥相

關報價資料，必要時得召開『採購審核會議』，後簽呈總經理核准。 

３．發包金額屬工務部門主管核決權限者，採購單位詢價或比價後由採購單

位備妥相關報價資料，呈工程部門主管核准。 

（五）核決權限金額，依本公司『核決權限管理辦法』規定辦理。 

（六）發包工程須製作合約書。 

（七）採購單位依議價條件，轉交法務部撰擬合約（或由廠商提供，法務部門審

閱），經由工務部門主管審核金額及合約內容，依核決權限呈送核准後，依

公司用印作業程序完成簽約用印。 

（八）採購單位應建立『發包承包廠商資料』。 

 

 

 

 

 

 

 

 

 

 

 

 



【工程驗收、計價作業】 

 

 

 

 

 

 

 

 

 

 

 

 

 

 

 

 

 

 

 

 

 

工程分段完成 

報請驗收 

填製工程分段查驗申請表 

工務部門會同承包商查驗並填製

工程查驗報告，並據以簽核 

合格 不合格 

分段驗收完成 估驗計價 缺點改善 

請款 工程竣工 

報請驗收 編製傳票 

審核 付款 

合格 不合格 估驗請款單存查 

 

 

 

 

 

 

 

 

 

竣工驗收

完成 

缺點改善 



【工程驗收、計價作業】 

作業程序 

（一）整體性發包工程（如大包合約），及非整體發包工程時，階段性計價由請款

申請人填製『工程分段查驗申請表』。 

（二）工務部門應指派專責查驗人員，依據各項工程施工說明書及查驗表，會同

營造廠（或承包商）查驗工程。 

（三）工程查驗完成，查驗人員應填製『工程查驗報告表』，說明查驗結果，經由

工務部門主管審核。 

（四）『工程查驗報告表』共乙式貳份，正本由工務單位存查，做為估驗計價之依

據，副本由財務部門存查，作為核對付款之依據。 

（五）工程查驗不合格時，工務部門應負責督導營造廠（或承包商）缺點改善，

查驗合格者，工務部門應會同營造廠（或承包商）辦理估驗計價及請款手

續。 

（六）工地相關人員依據實際完成之工程，填製『估驗請款單』，連同相關估價資

料，層呈簽核。 

（七）工務部門應依工程合約、工程預算及『工程查驗報告表』，加以審核，經複

核無誤後，依相關付款手續辦理。 

（八）工程竣工完成時，同步驟（一）至（七）作業程序辦理。 

（九）本項作業辦法，如以整體性發包工程（如大包工程），應由工務承辦部門及

派駐工地現場人員，配合營造廠（或承包商）督導本項作業相關事宜。 


